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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1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8-105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11 月 01 日，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市公司”或“公司”或“江苏国泰”）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现将本次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内容：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受让集团公司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江苏

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或“国泰集团”）位于张家港市

滨河路南侧、港城大道西侧的张家港国际商务区人才公寓第A幢10-13层的房屋，

建筑面积约为 2,334.56 平方米，金额总计 1,537.70 万元。 

该等房产系国泰集团和张家港市悦丰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隶属于张家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实业总公司持有其 99.8%的股权）联

合建设，由张家港市悦丰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具体经办，项目立项时建设单位

为张家港市悦丰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备案确认为公租房。签署《房屋买

卖合同》前，集团公司与相关产权登记部门确认该房产可过户至集团公司下属企

业，现因政策变化，该房屋不能销售和转让，故无法办理产权登记证书，经公司

与国泰集团协商一致同意，双方同意解除双方于 2014 年 1 月签订的《房屋买卖

合同》，国泰集团向公司退还购房款本金及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公司支

付利息，同时公司向国泰集团支付房屋使用期间的租金，上述购房款本金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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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期间的租金轧差后由国泰集团向上市公司支付价款 15,366,023.00 元，上

述价款支付完毕后公司向国泰集团退还购买房屋。 

2、关联情况说明：国泰集团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国泰集团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张家港市杨舍镇国泰大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20000134850828X，法定代表人为何胜旗，注册资本为 80,000 万元，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主要作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授权范

围内的对外投资进行管理。 

国泰集团成立于 1992 年 9 月 8 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国泰集团总资

产为 2,327,209.28 万元，净资产为 369,795.42 万元，2017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3,506,385.01 万元，净利润为 130,739.83 万元。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国泰集

团总资产为 2,464,234.96 万元，净资产为 1,064,778.69 万元，2018 年 1-9 月的营

业收入为 2,971,100.47 万元，净利润为 132,731.27 万元。国泰集团为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截至目前国泰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33.38%股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涉及资产的名称及地点 

（1）名称：张家港国际商务区人才公寓第 A 幢 10-13 层 

（2）地点：张家港市滨河路南侧、港城大道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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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别：固定资产 

（4）权属情况：尚未办理产权登记； 

2、标的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系上市公司与国泰集团解除双方于 2014 年 1 月份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国泰集团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价款 15,366,023.00 元，上

市公司退还该等房屋给国泰集团。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系解除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国泰集团于 2014年1月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国泰集团同意退还上市公司的购房款本金及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

准利率向上市公司支付利息，同时上市公司参照周边房屋租赁市场价格向国泰集

团支付房屋使用期间的租金，该等交易符合市场化交易原则，不存在任何一方利

用关联关系损害另一方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1、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房屋购买合同》解除。 

2、乙方于 2014 年 2 月向甲方支付的全部购房款 1,537.70 万元由甲方全额退

还给乙方，同时甲方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乙方支付利息 3,531,542 元（利

息计算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 

3、该等房屋已由甲方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交付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按照

市场价格向甲方支付租赁费用（租赁使用期间自 2014 年 5 月 3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租赁费用标准为 340 元/平方米·年，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租赁费用为

3,542,519.00 元。 

4、上述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购房款本金及利息与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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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轧差后，由甲方于 2018年 11月 15日前向乙方一次性支付 15,366,023.00元。 

5、双方同意：本次房屋买卖合同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后一致同意决定解除，

不构成任何一方违约。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损失赔偿责任、补偿责任以

及任何连带责任等，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项下再无任何纠纷。 

6、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经双方履行完毕内部审议决策程序

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房屋不能销售和转让，无法办理产权登记证书而解除公司与控股

股东国泰集团于 2014 年 1 月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国泰集团同意退还公司的

购房款本金及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同时公司参照周边房

屋租赁市场价格向国泰集团支付房屋使用期间的租金，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当年年初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与集团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6,841.07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与公司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沟通，并认真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经充分讨论后认为：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临时）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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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根据上市公司与国泰集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本次董

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符合市场化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形，不

存在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本次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合法，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房屋买卖合

同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5、上市公司与国泰集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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